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市）环准〔2022〕043号

重庆城市综合交通枢纽（集团）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重庆东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高铁新经济区基础设施工程（开成路、兴塘路拓宽及东延伸段、东侧集散通道）（项目代码：2020-500108-54-01-121641）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审批如下：

一、重庆东站铁路综合交通枢纽高铁新经济区基础设施工程（开成路、兴塘路拓宽及东延伸段、东侧集散通道）（以下简称“项目”）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和巴南区，包括开成路、兴塘路拓宽及东延伸段、东侧集散通道3条道路，同步实施姜家沟改道、新房子河沟改道。开成路呈南北走向，起于茶惠大道南侧，经重庆东站，北止于茶涪路，全长约5.6千米，全部位于南岸区，主线双向八车道，标准路幅宽度44米。兴塘路拓宽及东延伸段呈东西走向，起于快速路六纵线，止于东侧集散通道西侧，全长约6.0千米（南岸区段长约5.85千米，巴南区段长约0.15千米），主线双向六车道，标准路幅宽度32米。东侧集散通道南呈南北走向，起于渝湘复线高速进城通道，北止于兴塘东立交北侧，全长3.1千米（南岸区段长0.49千米，巴南区段长2.61千米），主线双向六车道，标准路幅宽度36米。3条道路等级均为城市主干路，设计速度60千米/小时。全线新建桥梁1904.5米/12座，中隧道1座，短隧道1座，互通立交5座，开成路设2处独立消防泵房及水池和1处监控中心，兴塘路拓宽及东延伸段设1处隧道管理用房。设计近期、中期、远期分别为2024年、2030年、2038年。
项目施工期约3年，弃渣场2处，依托巴南区七孔坝石灰石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南岸区广阳镇开成路北段弃渣场；表土堆放场2处，施工营地3处，施工便道依托周边现有道路。
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并做好沿线规划控制，确保隔声降噪措施得到有效落实的前提下，项目建设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031195）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主要环境影响：

（一）生态环境影响。项目占地范围内未发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和古树名木，未发现野生保护动物栖息地，未发现野生珍稀濒危动物，未发现重点保护鱼类及鱼类“三场”。项目以桥梁形式上跨苦溪河，跨越生态保护红线（水土保持功能）长度约14米，桥墩及承台未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一般生态空间。苦溪河大桥桥墩及承台、姜家沟改道明渠等建设内容占用苦溪河市级湿地公园合理利用区，苦溪河大桥施工场地、姜家沟改道施工作业带等建设内容临时占用苦溪河市级湿地公园合理利用区。项目以桥梁或箱涵形式跨越未划分水域功能的河沟7条，无涉水桥墩。
（二）大气环境影响。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尾气。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道路扬尘、汽车尾气。

（三）水环境影响。项目以路基形式伴行Ⅲ类水域鱼溪河，以桥梁或箱涵形式跨越未划分水域功能的河沟7条，无涉水桥墩，项目不涉及地表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樵坪山隧道上方影响区内无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在用的分散水井等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
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桥梁施工废水、施工场地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隧道排水；运营期污水主要为监控中心、独立消防泵房及水池和隧道管理用房等辅助设施值班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

（四）声环境影响。项目运营期沿线涉及保护目标57处，其中住宅小区17处、行政办公场所4处、幼儿园及中小学5处、农村分散居民点31处。施工期噪声源主要是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等施工机械，运营期噪声主要是交通噪声。

（五）固废环境影响。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废弃土石方、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

（六）环境风险。施工期环境风险事故类型主要为施工机械燃油或机油泄露、施工场地柴油罐泄露风险以及施工废水事故排放、施工期隧道涌水对隧道上方饮用水源造成漏失风险。运营期环境风险事故类型主要为汽车携带燃油、机油泄漏，危险化学品车辆泄漏、桥面交通事故致货物运输车辆坠落等造成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环境破坏。
三、减缓项目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一）加强沿线生态保护。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临时设施尽量布设于永久占地范围内，施工便道充分利用现有道路；合理安排施工场地、施工便道，限制施工作业范围，有效控制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扰动范围，禁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内倾倒、堆放土石及建筑垃圾；合理安排施工时间，跨河桥梁尽可能选择在枯水期施工，禁止将施工污废水排放至苦溪河市级湿地公园内；禁止在苦溪河市级湿地公园河道内清洗含油施工机械；材料堆放场远离水体，四周挖明沟，设置沉砂井、挡墙，防雨遮雨设施；苦溪河大桥施工结束后立即进行施工迹地生态修复，及时清理挖方、弃渣、施工垃圾；剥离表土在表土堆存场妥善堆存，施工结束后用于绿化覆土；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采用本地物种进行植被恢复；严格控制施工作业时间，爆破和高噪声机械作业尽量避开清晨黄昏等时段，以减少对鸟类等动物的惊扰。
涉及法定保护区段应在开工前依法依规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穿越、占用法定保护区的行政许可等相关手续，强化减缓和补偿措施，否则不得在相关区域动工建设。
（二）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加强管理、洒水降尘、严格控制尘污染；粉状材料密闭运输，合理安排调运路线；邻近环境保护目标的施工场地设置围挡，避免大风天气施工；工程材料等堆场减少露天堆放，遮盖洒水抑尘；使用预拌商品混凝土和商品沥青。

运营期加强道路管理和路面养护，加强绿化。
强化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桥梁、箱涵和改沟工程尽可能选择在枯水期施工，减少涉水施工，施工过程做好引流工作；钻渣及时清运，严禁滩地堆放，水体抛弃。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2处施工营地生活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1处施工营地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农用。隧道施工过程中采用超前地质预报掌握隧道前方地质水文情况；采取超前导孔等措施，预测可能出现的涌水情况，提前采取“堵”、“排”的方式处理涌水，隧道施工涌水经沉砂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剩余部分排放。
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进一步处理。
（四）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施工期加强管理，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工艺，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加装减振基座；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高噪声设备避免夜间施工；因工艺要求或特殊需要必须夜间连续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完善相应环保手续；加强运输车辆管理，尽可能避免在主干道和居民集中区通行。
运营期加强道路两侧绿化，其中开成路金科段（主线K11+790～K12+400左侧）种植高大乔木。采用低噪声路面，其中兴塘路拓宽及东延伸段（K0+123.973～K3+380）、开成路（K11+790～K12+400）采用抗滑低噪超表处等特殊降噪路面。限速限行，其中兴塘路拓宽段4改6路段（K1+673.896～K2+881.285）夜间限速（其中学校路段全天限速），夜间限制大车通行。设置声屏障，其中开成路设置1处微弧形声屏障（主线K11+790～K12+400左侧），总长约600米，高5.0米；东侧集散通道龙凤立交A匝道设置1处微弧形声屏障（AK0+400～AK0+500右侧），总长约100米，高3.5米；东侧集散通道龙凤立交B匝道设置1处微弧形声屏障（BK0+140～BK0+290右侧），总长约150米，高3.5米。进一步优化声屏障的形式、结构、材质、长度和高度设计，确保敏感目标满足声环境质量达标或不恶化要求。

建设单位应加强对沿线噪声敏感点跟踪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和完善噪声防治措施。道路两侧交通噪声未达标范围内，不宜布局学校、医院、疗养院及集中居民住宅区等声环境保护目标。
（五）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弃方运至巴南区七孔坝石灰石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和广阳镇开成路北段弃渣场。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运营期监控中心、独立消防泵房及水池和隧道管理用房等辅助设施值班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六）强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施工期苦溪河市级湿地公园内禁止设储油罐等危化品贮存设施，临时储油设施应采用双层储油罐并配置吸油毡等应急物资；施工机械定期进行检查保养防止漏油，废弃机械油料及废油及时回收处理。编制施工期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运营期苦溪河大桥运营期设置防撞护栏、警示牌和减速慢行标志，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施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应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建设单位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公开验收报告等相关信息，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相关信息。
五、该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的环境监督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由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以及工程所在地南岸区、巴南区生态环境局按照有关职责实施。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南岸区、巴南区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7月21日
抄送：市住房城乡建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总队，南岸区、巴南区生态环境局，中煤科工重庆

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